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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延安实践
——— 新时代“十个没有”高峰论坛
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

法界动态

  本报讯 记者郑剑峰 12月9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延安实

践——— 新时代“十个没有”高峰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西北政法

大学副校长张荣刚，陕西省延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严汉平分别

致辞，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汪世荣主持本次论坛。

　　本次高峰论坛旨在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延安精

神，深化平安建设理论研究，研讨制定《新时代“十个没有”平安建设

指导性标准体系》，加快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同谱写平安建

设和法治建设新篇章。

　　张荣刚在致辞时说，西北政法大学作为西部法学教育的重镇，将

持续加强与延安市的合作，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传承红色基因，

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领域开展课题

研究，切实把延安精神弘扬好传播好，共同助力平安陕西、法治陕

西建设。

　　严汉平表示，希望地校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法学教育

研究与地方法治实践有机结合，更好指导延安市各级政法单位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延安精神为灵魂强

化思想引领，以“十个没有”为目标推进平安联创，以“两说一联”

为载体推进矛盾联调，以综治中心为抓手推进问题联治，以全科

网格为依托推进服务联抓，加快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

格城市。

　　据介绍，近年来，延安市坚持从延安时期“十个没有”社会治理成

功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入开展新时代“十个没有”平安创建活

动，实现行业领域全覆盖，平安建设满意度由2017年的93 .6%提升至

2020年的96.2%。

□ 殷啸虎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强化

了御史台的监察权能。一方面，赋予御史台实际

的司法审判权限，对于涉及官员职务的案件，御

史台有独立的审判权。我们之前谈到过的“乌台

诗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审判权运行的过程（见

《法制日报》2018年11月28日《苏轼“绝命诗”背后

的法律玄机》）；另一方面，融合了御史台的监察

权和谏院的谏议权，提升了御史在朝廷政务以及

对官员监督方面的实际效能，并为这种监督的实

现营造了一个制度和舆论环境。宋仁宗时围绕张

尧佐任职所引发的争议及最后的处理，可以说是

一个典型的案例。

  张尧佐是贵妃张氏的伯父，科举出身，“持身谨

畏，颇通吏治，晓法律”，算得上是一个干练之才和

法律专家，但长期担任中下级官员。张贵妃得宠

后，他凭借这层关系得到提拔，短短几年就被任命

为掌管朝廷财政大权的三司使。但这一任命遭到

了朝廷大臣的普遍反对，监察御史陈旭认为，

“（张）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知

谏院包拯等人也上书，认为这一任命是“失天下之

望，误天下之事”。面对众大臣的反对，宋仁宗不得

不免去张尧佐三司使之职，但又扛不住张贵妃的枕

边风，改任张尧佐为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

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并赐他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

  北宋的宣徽使是仅次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

等执政大臣的重要职位，地位虽高，但没有实际

的权力，往往是给一些大臣的荣誉兼职。宋仁宗

虽然一下子封了张尧佐四个“使”，但基本上是虚

职，他认为这样既提拔了张尧佐，也可以安抚那

些反对的大臣。可没想到任命一下，还是遭到了

大臣们的反对。包拯等人认为，“必不得已，宣徽、

节度使，择与其一，仍罢群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

郡，以安全之。如此，则仰合天意，俯顺人情，而重

新盛德矣”。御史中丞王举正甚至打算在退朝时

留下百官，进行“廷议”。宋仁宗大怒，认为自己已

经按照大臣们的意见，免去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

职，现在又提出反对，显然是“前后反覆，于法当

黜。其令中书戒谕之”。而张尧佐自己也表示愿意

辞去宣徽使和景灵使，宋仁宗便顺水推舟，声称

对张尧佐另有任用，总算是将朝臣安抚住了。

  但这样一来，张贵妃又不干了。于是，过了不

久，宋仁宗又改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

（今河南孟州），这个安排实际上是听从了包拯

“宣徽、节度使，择与其一，仍罢群牧制置使之命，

畀之外郡”的建议，既应付了张贵妃，也安排了张

尧佐，同时也不让自己太丢面子。果然，任命下达

后，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便不再吭声了。

  然而，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却依然不肯罢

休。唐介虽然只是一个“编外”御史，但他不顾自

己官小位卑，固执己见，据理力争。如前所述，宋仁

宗改任张尧佐以宣徽使的身份做河阳的地方官，

事实上是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作出妥协，所以那

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

收了。唯独唐介认为，宣徽使一职仅次于执政大

臣，地位重要，不能授予张尧佐。宋仁宗为此专门

召见了唐介，对他解释说任命是中书省下的，目的

无非是让唐介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纠缠了。但唐

介听后，当众在朝堂上弹劾宰相文彦博，指责他

“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并说他在张尧佐任宣徽使

一事上“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

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要求罢免

文彦博。同时，又指责同为知谏院的吴奎在这件事

上“表里观望”。宋仁宗一怒之下，下令将唐介送御

史台治罪，并将他贬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

  春州地处岭南，自然环境恶劣，所谓“岭南水

土，春（州）最恶弱”，一直是安置犯有严重罪错官

员的场所。唐介虽然话说得过火，但毕竟是在依

法履行御史的职责，这样的处罚显然是过于严厉

了，后果更是可想而知。于是被弹劾的宰相文彦

博第一个出来反对，表示“（御史）台官言事，职

也，愿不加罪”；御史中丞王举正也上疏直言对唐

介的处罚太重。宋仁宗也后悔了，担心在这件事

上造成“内外惊疑”；但贬官的决定又无法收回，

于是改任唐介为环境和条件都比较好的英州（今

广东英德）别驾，并“遣中使护送（唐）介至英州，

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

  宋仁宗对唐介的处理，虽然是盛怒之下作出

的，但毕竟是按照法定程序，不好轻易收回；但如果

唐介真的出现意外，自己就会背上了“杀直臣”的

恶名，对朝廷、对舆论都不好交代。所以，仅仅过了

几个月，就将唐介调往内地任职，不久又召回任殿

中侍御史，并亲自召见，赞誉他“不易所守”。后又提

任他为“知谏院”，担任了谏院的长官（宋神宗时，唐

介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成为了执政大臣）。而就在

唐介被贬为英州别驾后不久，文彦博就被罢免了宰

相职务，改任许州知州；知谏院吴奎也改任密州知

州；唐介弹劾的两个大臣都被免去了重要职务。

  张尧佐任职引发的争议以及后来对唐介的

处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监察制度运行的实

际情况。唐介身为御史，其职责就是“纠绳百官，

肃清纪纲”，在张尧佐任职问题上提出意见，是依

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曾

立下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也

为御史履行监察职责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更

为重要的是，一些官员的政治素养也为这种制度

的贯彻执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

就此案而言，御史唐介敢于犯颜直谏，在一定程

度上阻止了君主的肆意妄为。而宰相文彦博在遭

到唐介的严厉弹劾后，反而还替他辩解，不同意

对他进行责罚；后来虽因此被罢免宰相，但复职

后依然为唐介回朝任职而努力奔走。而事件的主

角张尧佐不久也被召回京城，改任天平军节度使

这样一个虚职。这也说明，良好的制度要得到切

实的运行，同样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

境以及官员的政治素养。

从张尧佐任职争议

看北宋御史的监察权

□ 胡建淼

  英 国 的 特 拉 法 尔 加 广 场 ( T r a f a l g a r

Square)，是英国也是国际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个

建立于1805年的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

市中心，东面是伦敦城，北接伦敦的闹市索荷区，

南邻白厅大街，西南不远是王宫，适中的地理位

置和美丽的广场建筑，使其成为伦敦的名胜之

一。特拉法尔加广场是为纪念著名的特拉法尔加

港海战而修建的，广场中央耸立着长53公尺的纳

尔逊纪念柱，柱头有17.5尺的英国海军名将纳尔

逊的纪念碑和铜像，四周有四只20尺长的铜狮。

  特拉法尔加广场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每

当节日来临，如圣诞节或新年，成千上万的伦敦

居民便会聚集到特拉法尔加广场通宵达旦地狂

欢。即使不相识的男女，也会彼此送上香吻和祝

福，场面相当热闹！

  特拉法尔加广场也叫“鸽子广场”（The pi-

geon square）。其鸽子之多可与威尼斯的圣马可

广场(Piazza San Marco)相媲美。在纳尔逊圆柱

型纪念碑四周，鸽子成群。在鼎盛时，广场上的鸽

群达35000只，成为广场一景。

  无论谁去英国，都会去这个广场溜达一下。

有时间的话，还会喂一下鸽子……

  我第一次去特拉法尔加广场是1996年，还留

下了一张和英国的小女孩们一起喂鸽子的照片。

之后虽然还去过几次英国，但都未去特拉法尔加

广场。2017年暑假，我带我小女儿去英国旅游，再

次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原计划让我的小女儿也

去喂鸽子……但是，到了广场竟然找不到鸽

子……这里已不再是“鸽子广场”。

  事后打听得知，由于广场上的鸽子带来的

公共卫生问题，从2005年开始，伦敦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赶走鸽群，包括禁止在广场上售卖

鸟食以及派出猎鹰在广场上巡逻，赶走鸽子。

2007年，西敏市政府还通过市议会明文“立法”，

禁止在广场四周的道路上(包括北端的步行区)

喂食鸽子……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在广场上

赶走鸽子还需“立法”吗？在一些地方，可能只要

市长或者城市执法局局长发个“令”就行了，也许

街道办主任发句话也够用。但要想到的是，市长

发句话就能禁养鸽子，那么，同样换个市长发句

话又能恢复在广场养鸽子，甚至某天一位新市长

发个话，这里就可变成一个“跑马场”……这是一

个问题的两面！效率与随意具有同向性。如果领

导都是“圣人”，一切立法都将是多余的。这也许

能让我们看到法治的意义所在。

英国特拉法尔加广场

用“立法”驱赶鸽子

□ 江隐龙

  在中国历史上，身份证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

的事物。说其年轻，是因为直到民国时期，身份证

制度才在中国正式建立；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

直到1984年立法确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面

前，身份证年轻得像个孩子。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但的确有两样与身

份证相似的证件材料，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

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

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

身份证”的等式，但从内涵及渊源来看，符牌、传

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本质却大不相同。

  先说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

史书中最为古老的符牌当数《史记·五帝本纪》所

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

之阿”一句，这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当然，五帝

时期的历史并非信史，相比之下《周礼》的记载更

为清晰，也更具说服力：“珍圭，以征守，以恤凶

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珍圭与牙璋都是

符牌的一种。珍圭代表的是君权，牙璋代表的是

兵权，其内涵都是某种权力的物化与延伸。

  随着岁月的流逝，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

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

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

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鱼符分左右，左

符放在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需要时“两

相堪合”，便能确定持有人的身份。宋朝时鱼符被

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予

银色鱼袋，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时

期的古韵，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

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

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了，还加上了编号、

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

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

代的身份证。这些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

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牙牌、腰牌与朝臣的补服一样，首先代表了官

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

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

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再说传信。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古代中国的

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

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这里的传信不是“鸿雁传书”的意思，而是古

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

同，传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

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多，通常会注明详细的申请

和签发过程。《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道：“田成

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这里的

传即是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

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

“两相堪合”。

  除了上述传信，还有棨这一相对特殊的传信

形式。棨除了具有通行功效，还是地位的象征，只

有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故而比起普

通传信来说更注重仪式感。棨分为信与戟。棨信

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桨戟为

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这自然也是一般

百姓所无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门的传信，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证

的滥觞呢？当然不能。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

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

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

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这种类似

于身份证的证件，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

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找到答案。

  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

统治者并不希望这一“财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样便于计算、管理和利用。在

这种视角下，户籍制度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

具，而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秦朝自商鞅变法后

户籍制度越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

有由画师所画的“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

“更籍”手续即为“阑亡”，而“捕阑亡者”有赏———

这之间的故事，倒与大航海时代美洲赏金猎人与

逃亡奴隶之间的关系颇有几分相似。

  宣统元年（1909年），清朝颁布了《大清国籍条

例》；后又以“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根据”为

由，“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当

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人的

地位高于华人，一些中国商人为了免受官府勒索

欺压，纷纷加入外籍以寻求庇护。这部《户籍法》

背后，实在是满载着一个没落王朝的血与泪。

  清朝旋即灭亡，这部《户籍法》也未来得及实

施，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在此

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

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

象征，终于在民国时期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

份证制度。当然，民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

其户籍制度与身份证制度也不免被打上明显的

战时烙印。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身份证虽然

轻巧，但它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

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历史。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

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古代身份证：符牌、传信与户籍制度

  图为清内务府木腰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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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
联合会第七次会议举办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2月2日，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

七次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秘书长王

永利、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秘 书 处 参 赞 夏 晓 曦、捷 克 共 和 国 驻 华 大 使 佟 福 德（ T o m s i k

Vladimir）、希腊外交部公共外交与海外公民总秘书长约翰·克里苏

拉基斯（John Chrysoulakis）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东欧匈牙利、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高校代表等近500人现场或线上参会。

  会议以“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

主题，重在落实今年2月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同制定的《2021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并积极响应10月第八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提出的“做大做强高校联合会”倡议。

为落实“做大做强高校联合会”倡议，促进联合会内资源共享，发挥高

校学科优势，本次联合会正式成立法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

学、理学、工学、医学、农业与生命科学以及应用技术10个学科建设共

同体。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法学学科共同体中方牵头高校。大会举行了

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学科建设共同体启动仪式，刘利民向

学科共同体中方牵头高校颁发证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出

席仪式，代表学校接受证书，并作为学科共同体牵头高校代表发言。

他表示，中国政法大学愿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框架之下，

与各伙伴院校共建、共享各方法学教育优质资源，搭建法学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高端平台，为中国与中东欧深化法学教育合

作、扩大人文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史海钩沉

法律文化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12月5日，第五届刑辩经纬论坛在南京

大学法学院20楼报告厅举办。本届论坛由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南

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承办，江苏瑞格

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南京）律师事务所联合参办。论坛主题

为“单位依法自治暨企业合规风险管理”，共有七十余名企业家、检

察官、律师、学者现场出席了本次论坛。同时，论坛采取线上同步直

播的方式，共有一百余位法律人、企业家在线上同时参与交流

学习。

  开幕式由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狄小华主持。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王丽娟应邀莅临现场

并发表致辞，她介绍说：正值迎接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法学专

业蓬勃发展。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作为南京大学法学院

管理的重要科研机构，积极与司法实务部门开展紧密合作，围绕罪犯

矫正、恢复性司法、少年司法等主题积极与区域性、国际性高等学府、

科研机构、实务部门建立联系，通过纵向联合、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了国内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刑辩经纬论坛以为国家培养德

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标，搭建了刑事辩护理论研究、人才实

务培养的学术平台。

  开幕式结束后，专题研讨按照“企业自治专题报告”“企业合规律

师法律服务”“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管理”三个单元依次展开。

南京大学犯防所举办
第五届刑辩经纬论坛


